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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
業要點」，並溯自中華民國111年7月27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，「科技部」改制為「國家科學及技

術委員會」，原「科技部」之權責事項，自111年7月27日
起改由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」管轄，爰配合修正旨揭
行政規則；修正行政規則名稱及規定中有關主管機關或內
部單位之名稱(或簡稱)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
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1份。

 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1單位）
副本：本會各處室（共23單位）(含附件)主任委員吳政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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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
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

111年8月12日科會文字第1110052308A號函修正 

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譯注人文學及社會科

學經典，以厚植相關領域研究基礎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機構（即執行機構）如下： 

(一)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構。 

(二)經本會認可之行政法人學術研究機構、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

醫療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。 

三、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： 

(一)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專題計畫作業要

點)第三點計畫主持人資格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領域人員。 

(二)退休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領域教學、研究人員得提出申請，惟其

申請機構應於申請經典譯注計畫函內敘明願意對計畫主持人提

供相關設備進行寫作，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。但不包括退休後在

非前點申請機構擔任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。 

四、申請方式、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： 

(一)計畫構想表：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年八月底前提出「經典譯注計畫

構想表」，填具經典之書名、著作人、版本等相關資料，並檢附

計畫主持人洽詢其中文正（繁）體字著作權授權狀況之函件影本

，以電子郵件逕寄本會人文處承辦人，經學門審定所提書單臻於

經典水準，且符合學門發展方向，並經本會人文處「經典譯注審

查委員會」審查通過，本會即通知計畫主持人，依公告期限提出

經典譯注研究計畫(以下簡稱譯注計畫)之申請。 

(二)譯注計畫申請書：計畫主持人須依專題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

定製作申請案之相關文件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，由申請機構

審核通過後送出，並造具申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，於

公告期限內，函送本會申請；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

理。 

(三)計畫申請書應就下列事項說明或提出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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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該經典在該領域之重要性、重要文獻評述、執行步驟及本計畫

完成後之預期效益；該經典如前已出版中文正(繁)、簡體版者

，重譯增注該經典之必要性。 

2、計畫主持人曾執行譯注計畫者，應說明該計畫之出版情況。 

3、試譯原典五頁、注釋（annotation）至少五例。 

4、對照之原典影本（含封面頁、版權頁及目錄頁）。 

計畫主持人已有譯注計畫執行中或逾執行期限，而尚未出版者，

不得另行申請新年度譯注計畫。 

五、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應依公告期限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六、計畫主持人同一年度內以執行一件譯注計畫為限。 

七、審查方式、審查重點及審查作業期間如下： 

(一)審查方式：依本會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規

定辦理。 

(二)審查重點：該經典之重要性，重要文獻評述，計畫執行步驟之合

理性，對原典文字掌握程度及文筆流暢度，注釋之妥適性及計畫

主持人在該經典所屬領域上之研究表現。 

(三)審查作業期間：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完成，並核

定公布；必要時得予延長。 

八、譯注計畫未獲核定補助者，不得提出申覆。 

九、譯注計畫經本會核定後，如為近、當代經典之譯注計畫，應取得原著

作正（繁）體字著作權之授權者，由計畫主持人委託出版公司向原著

作物之著作權人取得中文正（繁）體版翻譯權及全球出版授權，授權

費用得編列於計畫經費。譯注計畫未取得原著作授權者，不得出版。 

十、研究經費補助項目：計畫主持人得依實際需要，依專題計畫作業要點

第六點規定，申請各項經費補助。 

十一、譯注計畫執行期限至多以三年為限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譯注計畫者

，得於執行期限結束前申請延長，最多以延長一年為限，延長期間

所需費用，不另補助。 

十二、計畫參與人員於譯注計畫之構想、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，涉有違反

學術倫理情事者，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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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譯注初稿應包含下列項目： 

(一)具有深度及份量之學術性導讀（critical introduction），含

關鍵詞、作者介紹、著作發表之時代、典範意義、版本及譯本

介紹。 

(二)歷代重要相關文獻之檢討。 

(三)原典原文之翻譯。 

(四)注釋。 

(五)譯注術語之討論及解釋。 

(六)重要研究書目提要。 

(七)年表。 

(八)原典頁碼對照，以利查索。 

(九)其他項目，例如譯注者認為重要之相關資料等。 

譯注初稿翻譯名詞應使用中文書寫，人名、地名、書名及學術專有

名詞等，於譯成中文時，本會、教育部或政府其他機關如已有統一

公布之譯名者，應以其為標準。於特殊情況，有採取另外譯名之必

要時，應敘明理由。本會業務名詞及中英文對照表請參照

http://www.nstc.gov.tw/noun_class.asp及相關網站連結，並於

譯名第一次出現時，以括弧附原文於後，俾便查考。 

十四、成果繳交及經費結報： 

(一)期中進度報告：多年期計畫，計畫主持人應於期中各年度計畫

執行期滿前二個月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期中進度報告。 

(二)成果報告：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譯注計畫執行期滿後

三個月內依專題計畫作業要點第十八點及第十九點規定線上

繳交成果報告，並依規定辦理經費結報。計畫主持人對成果報

告內容，應負完全責任，如涉及其他智慧財產權，而不宜對外

公開者，請勿將其列入。未依規定辦理者，本會不再核給計畫

補助。 

十五、譯注初稿之審查 

(一)譯注初稿出版前應經本會送交評審委員以學術審查通過後出

版。計畫主持人應將譯注初稿、原典影本及光碟片一式二份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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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本會人文處，信封上標明經典譯注初稿，審查後有建議修正

者，計畫主持人應配合修正，至審查通過後始得出版。 

(二)審查重點：譯注初稿是否包含應有之項目，導讀部分之質與量

是否相稱，重要相關文獻之檢討及評述，譯文忠實性與流暢度

、原典文字風格之掌握、注釋內容之妥適性及是否符合學術倫

理規範。 

(三)如未出版或未經審查而逕行出版者，計畫主持人不得再向本會

提出譯注計畫補助申請。 

十六、譯注出版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屬、出版及權益分配如下： 

(一)譯注初稿經審查通過後，由取得翻譯授權之出版公司出版。 

(二)譯注計畫智慧財產權及其成果，除經認定歸屬本會所有者外，

全部歸屬申請機構所有。但譯注計畫主持人享有著作人格權。

其著作權之保護、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，依科學技術基

本法、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相關法令

規定辦理。 

(三)應於該書版權頁及封面註明係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典譯

注計畫」，並於書籍出版後繳交五本至本會人文處備查。 

十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應依專題計畫作業要點、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

經費處理原則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

關規定辦理。 


